MARPOL公约附则VI生效对我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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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萨摩亚独立国的被批准加入，MARPOL73/78附则VI己满足了1997年议定的生效条件(即不少15个国家，船总吨位不少54.57%，签署后12个月生效)，《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已于2005年5月19日生效。而我国没有批准加入MARPOL 97议定，故我国面临一些紧迫的问题。文章针对其中的一部分问题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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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鉴于数量庞大的海运船队所排放的废气占全球大气污染排放量10%左右的情况，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组织1995年9月在伦敦召开TMO的第37次会议（M EPC37）上正式提出M ARPL73/78/附则VI《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

国际海事组织也提出各国应具体根据其能力，广泛采取预防性措施，并于1997年通过了《MARPOL73/78公约1997年议定书》，决定新增MARPOL73/78公约附则V《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以下简称附则VI）。根据lMO最新公告，随着萨摩亚独立国的批准加入，已达到15个国家被批准加入MARPOL73/ 78公约，商船总吨位54.57%，达到了附则VI生效条件，于2005年5月19日生效。

这无疑将又一次促进人类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有利于人类对资源的使用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如何满足该附则，主动适应相关机构的检查要求，跟踪研究该附则实施近一年来的情况，也是我国航运界及相关产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附则VI的规定

自然环境中大多数有毒气体可通过自然界进行自我净化，即通过海洋、河流的吸收、上壤、植被的微生物活动、光合作用等过程除去。但这种自净能力有一定限度。因此在《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的第二章船舶排放中规定了船舶的排放标准，具体涉及的物质及设备有：消耗臭氧层的物质、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船上焚烧接收设备、燃油质量等。其中消耗臭氧层的物质指在应用或解释本附则时有效的《1987年消耗臭氧层物质蒙特利尔议定书》第1条第4款中定义的并在该协定书附件A、B、C或E中所列的受控制物质。在船上可能有的“消耗臭氧物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溴氯二氟甲烷、溴三氟甲烷、二溴化物、四氟乙烷、三氯二氟甲烷、三氟乙烷等。附则VI生效后禁止消耗臭氧物质的任何故意排放，并且除2020年1月1日前允许含有氢化氯氟烃（HCFCS）的新装置以外，所有船上应禁止使用含有消耗臭氧物质的新装置。

对于氮氧化物（NOx）的控制适用于在2000年1月1日或以后建造或经过重大改装、输出功率超过130KW的柴油机上。并在附则VI的附录II中采用海事组织制定的NOx技术规则来核实船用柴油机的NOx。在控制硫氧化物（SOx）方面的要求是：船上使用任何燃油的硫含量不应超过4.5%m/m。同时根据《对世界范围内船用残余燃油的平均硫含量监测指南》的要求应对世界范围内供船上使用的残余燃油的平均硫含量作监测。在将来，如果根据指南计算的全球平均硫含量有升高的趋势，国际海事组织环境安全委员会将进一步采取降低船舶释放硫氧化物的措施。针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受蒸气排放控制的所有液货船都应配备出主管机关根据MSC/Circ 585号通函《关于蒸气排放控制系统标准》认可的蒸气收集系统，并应在这些货物装载过程中使用该系统。船上焚烧（除在主副发电机或锅炉内进行外）都应在船上的焚烧炉中进行。在船上除了焚烧船舶正常操作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和油渣外，禁止焚烧附则II、III中的货物残余物以及有关的被污染的包装材料、多氯联苯（PCBs）。但对于IMO认可的船上焚烧炉内焚烧聚氯乙烯除外。

同时缔约国根据公约第5、6条和附则第10条的规定以及经A.882（21）决议修正的A.787（19）决议规定的港口国监督程序实施港口国监督，对于非缔约国的船舶也将依据不予优惠条款实施严格控制，存在缺陷将可能导致船舶滞留或者延误船期。近一年的港口国检查实践中也已发生多起类似情况，因此我国的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在对部分国际航行的中国籍船舶实施开航前检查时，要高度重视此项内容的检查，严格把关，切实提高履约能力，维护好我国船队在各主要区域性港口国监督组织中的白名单地位。

国外许多国家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如美国海岸警备队将依据海事保全法律，要求船旗国政府出具证书证明船舶符合国际海事法律，若没有相关证明，将被禁止或延迟进入美国港口。美国联邦环保局制订了减少船舶污染大气的税收政策，规定：从2001年起征收NOx排放税，每吨10000美元。洛杉矶港特别推动多项改善措施，包括码头操作设备使用替换燃油，鼓励航商在船上装置发电机以降低硫含量，减少污染。

瑞典海事管理局推出了因环境而异的港口、（泊地内）航道税收制，取消了原低额入港税和以货物重量为基础的航道税；挪威、德国、丹麦、芬兰和法国等也在计划构筑类似的排放税框架，旨在通过进人港口国船舶排放直接与排放税挂钩（排放NOx和SOx越多，缴纳入港税或航道税越高）的办法。
三、我国面临的问题及措施

1．国际防止大气污染证书（IAPP）

根据附则VI第一章的有关条款，对于非悬挂缔约国国旗的船舶，不得发给国际防止大气污染证书；由于我国没有加入97议定书，我国主管机关无权给中国籍的船舶签发该证书，而且悬挂中国旗的全部船舶也不能从其它渠道获得国际防止大气污染证书。因而，我国船舶要进入73/78MARPOL公约97议定书缔约国港口时，可能受到严格检查，甚至被拒绝入港或被滞留。现阶段CCS在对入级船舶依据该附则要求进行严格检验并合格的基础上，采取了向其签发《国际防止大气污染符合证明》的措施加以满足。

比照公约附则VI的要求，在船舶技术条件上，附则VI不涉及重大改造和设备更新，且其追溯性并不强，故我国国际航行船舶通过努力均可达到设备的技术要求，取得主管机关认可的检验机构签发的相关证书。

2．船用燃油的标准

我国的原油来源较广，炼制技术也有许多局限。根据附则VI控制硫氧化物（SOx）和氮氧化物（NOx）的要求，以及附件<<对世界范围内船用残余燃油的平均硫含量监测指南>>的要求，国产船用燃油要进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需要完善法规和制度（包括制定船用燃油标准）。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参照MARPOL公约和《对世界范围内船用残余燃油的平均硫含量监测指南》设立符合要求的检测组织，用以达到规范国内炼油企业和完善船用燃油炼制技术的目的。根据公约要求明确含硫量不超过4.5%m/m和适用于控制区域使用的含硫量不超过1.5%m/m 不同服务对象的船用燃油指标。关于燃油技术指标问题，我国相关行业必须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国际标准，否则将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并提供相关服务。

（2）制定符合实际的标准。在满足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标准前提下，研究制定关于《船用燃油技术标准》、《燃油技术标准测试组织资质要求》等相关行业规范。

（3）完善相关机构。在船舶燃油质量控制方面，在充实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基础上，依靠各级海事管理部门进行控制管理；或者开放市场由符合条件的中间检测机构承担燃油质量检测工作。

（4）落实相关制度。公约规定的"燃油供应通知书"和"样品报备制度"是船旗国履行国际公约，承担国际义务的要求。船舶需存有的相关单证和样品已在全球范围接受监督检查。我国作为前进中的航运强国，有大量的船舶航行于全球各地，所加装和使用的燃油质量符合与否关系着大国形象和主管机关声誉。

3．相关行业应采取的措施

航运行业人员应提高自身防污意识。许多船员还未充分认识到船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危害性，往往随意排放未经任何处理的有毒气体。其实船舶发生污染事故不论有无过失都要承担法律责任，船员应时刻保持防污的警惕、严格防范污染事故的发生。同时，航运公司应及时跟踪规范的研发动态，掌握规则的实施和检查趋势，主动提高应对能力.同时要加强防污法规的宣传教育，制定相关制度，帮助船员了解防止污染、保护环境的重大意义。

加强涉及排放指标设备及设施的品牌建设和服务能力，加大对现有设备的技术改造力度，构建一批获得国际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柴油机品牌。

石油作为日前普遍使用的船舶能源，是氮氧化物产生的直接原因，可通过提高柴油机燃烧品质来降低氮氧化物排放。从上述两方面来说，降低柴油机的NOx措施主要有：
1）用化学试剂来与柴油机排气中的NOx反应，使NOx转变为无害物，如SCR法；

2）用水等物质来参与柴油机的燃烧，使燃烧温度降低，从而使NOx的生成量降低，如燃油乳化、水一燃油分层喷射等；

3）用废气等其它物质循环到气缸中，使NOx生成所需的氧量迅速减少（因NOx的生成与含氧量的平方根成正比）以降低NOx的生成；

4）延迟喷油定时等方法，使燃烧的温度颠峰值降低，从而使NOx的生成量降低等等。

各相关设备厂家可将此公约当作发展契机，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我国乃至世界的船舶行业需求。

4．加强我国港口防污染设备建设

液货船对大气的污染，主要是在港口。以汽油和原油船舶为例，据调查，欧盟成员国的港口和码头每年有3600万到5000万吨汽油装船，估计会蒸发出9000吨的VOC；原油装卸又会释放11.4万吨油气。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港口设有回收液货船装卸过程排放的VOC和惰性混合气的回收装置。所以我国更应完善这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对我国大气环境的保护以及海域的净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且我国又是发展中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效应的倡导国，理应做好表率。

总之，采取有效措施，尽早加入MAPOL公约97议定书，不仅有利于我国大气环境的改善，而且有利于船舶和船用燃油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有利于巩固我国航运大国的地位，有利于我国向航运强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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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to control harmful emissions from ships" exhausts enter into force on 19 May 2005. Regul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are contained in Annex VI of the MARPOL Convention1 and were adopted in the 1997 Protocol to that Convention. The Annex VI regulations set limits on sulphur oxide (SOx) and nitrogen oxide (NOx>) emissions from ship exhausts and prohibit deliberate emissions of ozone-depleting substances.
从2005年5月19日开始，MARPOL公约附则六——防止船舶产生空气污染规则开始生效。该附则限制了船舶产生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的含量，同时禁止对船舶产生的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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